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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为做好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提高预算资金使用的合理性、规范性，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组织开展本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工作组通过制定方案、实际调研，本着“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的原则对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评价。主要体现在与预期绩效目标进行比较，对目标完成、预算执行、组织实施、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分析评判。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组织情况
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组织开展本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本着“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的原则对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我单位迅速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由财务主管领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成员包括各项目负责人及财务室相关人员，办公室设在执法局三楼。工作组通过制定方案、实际调研等收集绩效信息对2022年度预算部门整体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二）预算安排与执行
2022年执法局年初预算项目（调整后）安排8967.14万元，主要包括执法局数字化城管运行经费、高阳县绿道绿廊建设、高阳县垃圾运输处理费、执法局城区公厕运行维护费、执法局垃圾中转站运行维护费、执法局农村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执法局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执法局执法专项经费、2019年度公共厕所新建和改建三位一体项目、2019年-2021年公园养护管理和防护林养护管理工程、高阳县城市景观建设及改造提升监理费、颛顼公园水源井对接市政管网工程、城区公厕、环卫及园林绿化水费等24个预算项目。
2022年执法局年中追加调整预算项目安排96218.585万元，主要包括环城水系项目技术咨询费、景观亮化费用、魏家佐原垃圾暂存点封场费用、高阳县停车资源普查费用、冀财债【2022】31号-2022年第七批新增政府债券
资金（高阳县环城水系生态综合治理及城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县城建设观摩费、创建省级文明县城标牌费用、执法局购买机动车乱停乱放取证处罚装备及服务费、执法局PPT、配音视频制作费、城区裸露土地覆盖费、2019年户外违规牌匾拆除费、冀财债【2022】50号-高阳县环城水系生态综合治理及城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阳县环保游园费用等13个预算项目。
2022年度执法局全年预算项目安排合计105185.725万元，预算项目执行金额91772.984604万元，部门预算项目执行率达到87.25%。
2022年预算项目共计37个，未支出的项目16个，预算执行进度10%-50%项目共计2个，预算执行进度50%-80%项目6个，预算执行进度80%项目以上13个。
因单位资金紧张，优先保障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支出，缩减项目经费支出，暂缓执法服装购置，执法局执法服装购置费项目未开展。
（三）项目资金管理及监督体制
1、高度重视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各职能科室的评价责任，进一步强化各科室对财政预算支出管理意识。
2、建立了机关整体支出管理方面的内控制度，修订和完善了《高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机关财务管理制度》《高阳县执法局内部控制手册》等规章制度，对机关运行经费等支出进行了有效管控。
3、严格执行资金支付管理制度，根据年度预算指标数，统筹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控制各项支出，规范支出科目。资金支付按专款专用的要求严格管理，不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单位还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资金支付审批制度，对每笔支付项目都要附上相关的文件、施工合同、委托协议、验收报告、发票等，由项目负责人收集进行初审，分管领导审核、财务负责人复核，主管领导签名确认后上报财务室。财务人员对相关资料认真核查，核准无误后向县财政主管部门提交资金申请。对于大额资金及不经常性支出的事项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后方能进行资金支付。
4、在支付过程中，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依据规定程序和权限，及时有效的进行资金支付，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的及超标准开支的情况。
5、加强财政预算资金方面制度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各职能科室的业务工作能力，组织局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了上级出台的管理办法和规定。
6、在强化内部管理监督的同时，积极主动接受财政、税务，审计等业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部门总体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执法局迅速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展开安排部署。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按照绩效自评表的格式和要求，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与当年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绩效自评工作完成后，及时总结，汇总形成绩效评价工作报告，总结优秀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为以后年度加强项目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起到借鉴意义。
[bookmark: _Toc_2_2_0000000001]（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县委县政府及部门工作部署，2022年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继续按照《高阳县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实行）》要求，对城区实施全方位综合管理，进一步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做好全县城乡环境卫生工作，巩固我县“洁净城市”创建成果，让城乡环境卫生更加干净整洁；加强城市容貌综合整治，实现市容秩序整齐、无乱停乱放、违规搭建、超标排油烟、三轮车违法营运等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行为，创建秩序城市；进一步加强城区园林绿化管理，提升街头游园品味、健全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园绿地的养护管理水平，提升公园绿地品质，为民众提供更好的休闲游憩空间。
[bookmark: _Toc_2_2_0000000002]（三）分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绩效目标：改善环境卫生，巩固“洁净城市”创建成果。
绩效指标：对全县123个村及城区（含15个城中村）主要街道、连村公路、河堤两岸进行清扫保洁和垃圾收集清运；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保障城区范围内17座公厕的正常运转；城区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5%以上；建设1座西演垃圾转运站。
2、城市容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绩效目标：城市精细化管理，创造良好市容市貌
绩效指标：进一步规范城市秩序、整治裸露土地，保持街道市容整洁、美观；运用数字化平台系统实现对城市“科学、雅阁、精细、长效”的管理，实现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信息共享率100%；加强日常巡查管控，对各类城市管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大力整治，违规建设与经营问题解决率达到90%以上。
3、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绩效目标：美化城市，提升景观，提高生活质量。
绩效指标：保障城区范围内3个公园及绿地养护工作正常运行；城市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亮化率达到85%以上；提升绿化管理养护水平，推动城市生态环境良好循环，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环境。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总结如下：2022年度执法局37个预算项目总体实施良好，项目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合理，严格参照《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并结合实际科学设定，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绩效目标设置清晰准确，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项目实施所能达到的产出数量及预期效果。绩效指标设置全面、完整、科学的明确预期产出数量、成本及效益，数据真实准确无太大偏差。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存在问题及评价结论
经自评工作组评价，部门整体预算项目综合得分95分，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预算执行率达到87.25%，预算执行力表现良好。项目绩效目标整体设置科学合理，能够客观、公正、全面的综合体现项目实现情况及资金执行情况。个别项目存在资金紧张无法支出，以及为节约资金，非紧迫性支出项目暂缓开展等问题，预算编制工作仍需进一步细化。
（二）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bookmark: _GoBack]2、加强培训和业务理论学习，特别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高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手册》、《内部控制手册》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3、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
4、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为预算管理提供坚实保障。





